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病案及图书搬迁服务项目合同

甲方：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搬迁病案及图书服务事宜，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搬迁服务内容：
	搬迁服务内容清单

	申请科室：病案统计室、科教科

	序号
	名称
	数量
	要求
	尺寸
	照片
	原存放地点
	搬迁目的地

	1
	金属材料病案架
	38个
	不需要拆卸和安装。

	200cm*40cm*210cm（病案架净重约 200 kg/个）
	[image: 病案架（金属材质）(38个)]
	医院医技楼七楼　
	黄圃镇龙安街138号之一首层库房


	2
	木质材料病案架
	67个
	不需要拆卸和安装。木质材料病案架因多次搬迁已造成不可修复，注意搬运时避免拖拉、碰撞。

	200cm*35cm*210cm（病案架净重约 150 kg/个）
	[image: 病案架（木材材质）（67个）]
	医院医技楼七楼51个、第二办公区一楼旧会议室16个
	

	3
	金属、木质材料病案架上病案份数
	213600份
	乙方需要根据甲方要求打包并做好编码，搬迁后按照编码顺序上架（因病案架上的病案排列是按特定序号排列，连续性的；病案打包和病案上架务必专人专管，如病案归档错误，有可能导致永久性查找不到）。
	　
	　
	　
医院医技楼七楼、第二办公区一楼旧会议室　
	

	4
	已打包病案
	140袋
	甲方已按不同时段打包好病案，搬迁后按甲方的要求位置堆放（务必专人专管，保证病案原始资料以防丢失。）
	　
	　
	医院医技楼七楼　
　
	

	5
	图书书架
	书架18个（三排书柜4个、二排书柜6个、杂志木柜8个）
	不需要拆卸和安装
	
	[image: pic(55)]

	医院第二办公区一楼旧会议室　
　
	医院5号楼一楼

	6
	书籍
	专业书籍1.6万册
	打包清点，搬迁至指定位置后书籍重新上架
	
	
	
	



第二条  搬运时间:
自合同签订约定生效之日起     日内完成（含节假日）。
第三条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1.双方确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搬迁服务费用合计为：大写：        元整（小写：¥      元），其中病案搬迁小写：¥      元、图书搬迁小写：¥      元。合同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人工、专用包装耗材、标签标识、运输、装卸、防护、楼层作业、清理、安全保密、应急、返工整改、验收配合、管理费、保险、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
2.待全部服务验收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合同金额全额发票及验收单，且核对无误后60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款至乙方以下账户：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帐    号：
3.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甲方违约。
第四条  搬迁验收要求：
1.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完成病案及图书清点、打包、搬运、拆包、上架、现场清理。
2.实物账物相符，无丢失、缺页、破损、水渍、霉变；严格按原编号、分类、架位规范上架，排列整齐、检索正常。
3.涉密资料严格保密，全程无外泄；作业未损坏场地及原有设施，无安全事故。
4.验收程序：乙方完成全部搬迁服务后3日内向甲方提交书面验收申请，由甲方组织申请科室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及甲方双方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乙方须在甲方规定时限内无偿整改、重新整理、补位修复，直至验收合格。整改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提供乙方搬迁服务所需的特定装卸货场地。
2.甲方有权对乙方搬迁服务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问题，甲方可直接要求纠正或通知乙方处理，乙方应立即予以纠正处理。
3.甲方要指派相关科室特定人员现场跟进该科室的物品搬运工作并对搬运物品的数量、损坏情况进行核对确认。
4.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搬迁服务费。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本次搬运需严格遵循病历及图书管理相关规定，搬运过程需做好防潮、防撞、防破损处理，轻拿轻放，严禁野蛮装卸，全程专人看管，杜绝物资散落、破损、丢失或信息泄露，全程由乙方负责所有搬运相关工作及费用。
    2.搬运至新库房后，需按院方指定的区域、顺序摆放整齐，配合申请科室完成清点核对。
3.乙方须全程遵守医院院区管理要求及安全管理规定，搬运过程不影响医院诊疗秩序。
4.乙方在服务开始前需制定搬迁方案（含新搬迁地点摆放方案）提交给甲方，并根据商定后的搬迁方案提供服务范围内所需打包材料、转运车辆等全部物资及搬运人员数量的安排，确保整个服务过程安全、保密、无损坏及丢失。具体工作：需按照甲方要求将病案及图书清点打包并做好编号、数量清点等工作；使用密封车辆将清点打包好的病案箱（袋）及图书转运至新搬迁地点，抵达新搬迁地点后二次全数清点核对，核对无误后方可归类上架，并做好现场清理。
5.乙方确保现场作业安全规范，并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如乙方搬运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或乙方工作造成他人损害，乙方应依法承担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乙方应在搬迁服务中维护设施设备完好。如因乙方或其人员原因造成设施设备等物品损坏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7.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搬运人员的工资、劳保福利、各项保险。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逾期完工，每日按合同总价0.5%计收违约金，累计不超总价20%；逾期超10日，甲方可解除合同并追偿损失。
2.物品丢失、错放、损坏，由乙方限期整改、修复或按价全额赔偿；涉密资料泄露，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
3.损坏甲方设施设备，照价赔偿。拒不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扣除服务款项。
[bookmark: _GoBack]4.所有违约金、赔偿款，甲方可从合同款中直接抵扣。  
第八条  其他条款：
1.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由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
 （以下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地址：
联系方式：0760-23210186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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